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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28号建议的答  复

李永慧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农村商用充电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建议一：强化商业规划与定位。
我市出台了《安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文件中的发展目标是争取到2025年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且覆盖全市的智能充电网络。据调查统计，我县近几年在农村安装的充电桩主要是通达公交公司在各乡镇的充电站；省、国道周边建设的充电站；还有部分在乡政府、卫生院、加油站和商业区增设的充电桩，基本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建议二：创新合作与投资模式。
我县充电桩投资采用多元化投资模式，有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个人投资，我们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充电桩的投资建设，而且取得了初步成效。2025年王庄镇政府主导引进了充电桩经营企业进行投资建设，村集体提供场地，收益共享，在王庄镇35个村及镇政府和便民中心建设37个充电站、74个双枪充电桩，有效解决了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建议三：规范建设与运营标准。
我国充电桩产品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如《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GB/T 39752—2023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在安全防护等级、精度等级等方面都有要求，保障了设备质量可靠。国家有关部门还出台了充电桩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2024年12月1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正式将电动汽车充电桩纳入3C认证范围。《公告》规定，从2025年3月1日起，指定认证机构开始受理认证委托，2026年8月1日起，未获得CCC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产品，不得销售和使用。
充电站建设必须有竣工验收证明，验收满足各项标准后才能运行，竣工验收证明是属地政府在进行充电桩安全排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县价格监管职能在县发改委。通过向运营商了解，我县充电桩收费有的是按峰谷电价加服务费模式，也有采用固定价格的，各运营商采用不同的价格手段来吸引客户。
建议四：完善配套服务与监管。
我县农村建设的重卡充电站和加油站增加的充电桩配套设施基本完善，其他小型站点只有一两个充电桩未建设配套设施。我县充电桩正处于发展阶段，目前是从新建充电站、新建项目机动车停车位配建充电桩和既有停车位加装充电桩三个方面开展，应建尽建。2025年3月市住建局出台了《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的补充通知》文件。文件要求通知并督促充电桩运营企业落实企业责任开展安全自查。自查项目中就包含了运维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人员资质、巡检记录等事项。我县各乡、镇/（街道办）根据文件精神及时督促属地内各充电站运营商对充电基础设施场站进行了自查，并进行了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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